
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广告合同 

 

甲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乙方：卡达克（天津）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    邮编： 300300                 

传真： 022-8437935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友好

协商，在公平、诚实、信任、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就乙方为甲方提供网络/期刊

广告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服务内容 

1. 甲方委托乙方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中国

汽车工业信息网  进行网站广告宣传，广告内容为           。 

2. 网站链接大小为             像素，发布于            广告位。 

3. 乙方保证除正常的系统维护期间外，24 小时全天候对外服务。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在广告发布日期前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广告制作具体要求以及发

布广告前需要的资料提交给乙方。若甲方通知乙方广告制作委托时间

晚于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或若因甲方提供资料不全或不及时，则因此

导致的广告草稿及其正式广告内容推迟提交、延误等全部责任由甲方

自行承担。 

2．乙方收到甲方的广告制作书面委托后，将按照甲方要求的内容设计、

制作广告，并且在正式刊登、投放前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交一份

广告草稿供甲方审阅。如果甲方对乙方提交的广告初稿不予接受，甲

方应提出书面修改意见，乙方可据此进一步修改。如果甲方审阅后认

为乙方提交的广告合格，应书面告知乙方，乙方将据此发布广告。 

3．甲方保证其将要发布的广告内容、信息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对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甲方应根据乙

方要求尽快修改，甲方未做出修改的或者修改后仍不合法合规的，乙

方有权拒绝发布，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4．甲方广告内容不得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并且不会使甲方构成



与任何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否则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以及导致乙

方遭到任何第三方主张权益、提出索赔、被起诉或被提起仲裁等，或

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名誉损

失等）应由甲方承担。 

5．甲方有权随时对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网上链接的质量提出要求，并要

求乙方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 

6．除非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权益义务转让给任何

第三方。 

7．甲方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得从事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活动，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经营活动。因甲方的网站内容而引起的一切

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乙方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8． 甲方应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付款义务。 

第三条 服务时间 

本合同服务时间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条 费用和结算 

   (一) 本合同涉及的费用为： 

（1）广告设计费      元；（2）广告发布费        元 

合同期内合同总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整； 

   (二) 付款时间及方式： 

（1） 付款方式：本合同生效 5 日之内，甲方将合同总费用全额一次性

电汇至下述第（2）项乙方帐户； 

（2）乙方的帐号信息： 

户名：卡达克（天津）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税号：91120110103771182Q 

地址：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 68 号科研楼 416 室    

电话：022-84379222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开发区支行  

账号：0302042719100001778 

开票类别：宣传费 

乙方在收到款项后，应及时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未在约定的期限内按照以上付款方式履行付款义务，每逾期一天，

应向乙方支付未履行部分 0.5%的违约金，并且乙方有权暂停履行自己

的宣传义务，直至甲方付清全款为止，且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甲、乙双方有权在另一方违反本合同，且在经对方书面催告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仍未对该违约行为作出纠正、补救的情况下，终止本合同。

若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而遭受经济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就守约方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特殊原因、异常情况等原因造成网站链接无法正常运行，乙方应

及时通知甲方并自动追加链接。因不可抗力造成网站链接无法正常运

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网站链接无法继续，必须提前两个月通知乙方，

乙方对由此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六条 相互联系的确认 

(一) 甲方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二) 乙方联系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第七条 协议的解除 

（一）出现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甲乙双方中的任

何一方均可解除本合同，并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二）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八条 适用法律及纠纷解决方式 

1．本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释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任何一方可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它。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及修改，由双方友好协商以签署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

确定。补充协议须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方能生效。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补充协议与本合同的规定有不一致

之处，以补充协议为准。 

2．本合同附件可包括广告发布范围、临时发布委托、广告内容确认书等，

经双方确认后，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构成一份完整协议。 

3．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

日起生效，合同传真件同具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字部分，无正文） 

甲方（公章）： 

 

甲方授权代表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卡达克（天津）汽车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乙方授权代表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